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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    為使本園所員工之出勤管理有所遵循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 

 

二、適用範圍 

    本園所全體員工。 

 

三、出勤管理 

   (一)出勤時間: 

     1.本園所各類員工之工作時間參閱「職務工作時間表」(附件) 

2.午休時間至少休息一小時。 

3.本園所之每月出勤狀況之統計以每月 1日至當月最後一日為計算基準。 

        4.本園所員工為提升教保能力，必須進修、開會、舉辦活動時，依園所行事曆辦

理。 

      (二)出勤日數： 

          依據 105 年勞基法工時制度，全年休假日數為 116 天。其如何計算其說明如下： 

           1.52 週×2 天＝104 天 

           2.104 天＋12 天（國定假日、紀念日）＝116 天。 

      (三)簽到 

 1.本園所員工上、下班均應親自簽到或打卡，不得代行。第一次違反時，委託者以

曠職 1日計，雙方各計一次大過論處。第二次違反委託者計曠職 1日且雙方皆計

兩大過。 

2.員工因疏忽上、下班未簽到者，應於當日內或隔日向主管報告並登記確實出勤時

間經主管證明核准後，始可註銷紀錄，否則一律以事假論。但主管核准次數每

月不得超過兩次，若超過兩次者以請事假論。 

3.員工於上班時間因公外出，應向單位主管報備核准後可簽名外出。 

(四)遲到與外出 

     1.到班時間超過上班時間視為遲到，當月遲到時間累積每超過 30 分鐘，以事假 1小

時處理。每月統計遲到次數，列入年考核成績。 

     2.員工可利用休息時間外出處理私事，若需上班時間外出處理私事則必須請假。 

   (五)曠職 

1. 凡未經主管書面同意，擅離職守、無故不到或未於期限內完成請假手續者視 

   為曠職;有下列情形均以曠職論，曠職之最小計算單位以 1小時計。 

(1)不到班又不依程序請假或請假屆滿不依程序續假均以曠職一日論。 

(2)託人簽到或打卡，當日以曠職一日論。 

      (3)工作時間內不工作或擅離工作崗位經稽核查獲者，均以曠職半日論。 

     2.曠職除曠職當日工資不發給外，另外獎金部份予以減發。 

3.連續曠職三日或 30 天內曠職達六日者，得不經預告予以解僱。 

4.當月出勤期間有曠職記錄者，則當月全勤獎金不發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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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加班 

1.除因工作時間表排班而超過正常工時無須填寫加班單外，其餘人員因公需要加班

時，必須先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方可計為加班。 

      2.加班費之申請:員工之加班應事前填寫「加班申請單」，呈主管核准後，才可轉

交負責人核算加班費。 

   四、天然災害暨選舉日之出勤 

 1.凡屬風災、水災、地震等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，原則上依公司與員工住家所在地

之政府機關是否宣佈停止上班為依據。 

2. 當日不需出勤者以工資照給。 

3. 當日正常出勤者，以加班或換休處理。    

4. 凡事前請假者，若逢天然災害之臨時日，則不予計入其請假期間內。 

5. 若遇園所所在地公職選舉之情事，則依地方政府宣佈停止上班，若為單一選區之

公職選舉，設籍該地區之員工得以選舉通知單影本申請給予公假。 

  五、本辦法負責人核准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